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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和对地名正当使用的边界

摘 要：本报告深入探讨了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与地名正当使用的边

界问题。本报告首先分析了地名不得注册为商标的法律逻辑，指出地

名作为商标可能因显著性弱、具有欺骗性以及损害公权益而受到限制。

接着，本报告详细阐述了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强调其作为一种“弱

商标”，权利范围受限，仅涵盖除地名含义外的其他含义所涉的特定

品质、声誉所指向的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本报告还探讨了地名正当使

用的概念和范围，包括描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并引用了相关法规

和司法实践案例来说明正当使用的界定。此外，本报告通过分析地名

与商品或服务的关联关系，进一步阐释了地名商标权利范围和正当使

用的合理界限。最后，本报告提出了判断地名使用是否构成侵权的若

干要素和标准，包括使用地名的必要性、是否符合商业惯例、商品产

地与地名的对应性、商标保护范围、地名商标的驰名情况以及使用主

体的判断等，旨在为司法实践和商标管理提供指导，平衡商标权人的

权益与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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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年 12月我们在中华商标协会商标法律前沿问题研究项目

中提交的《关于含地名商标（地理标志除外）的研究报告》的最后总

结部分，提到：“由于地名商标兼具公有领域的名称和商标私权利的

特征，地名商标的注册和使用一直受到商标法律和实践中对私权利条

款和公权益条款的双重规制，使得地名商标的申请注册、实际使用、

维权和‘正当使用’变得更为复杂；对地名商标的注册人、地名的使

用者带来各方面的合规要求，企业应及时调整品牌发展和使用制度”。

本文着重对注册人对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对地名的正当使用的

边界进行探讨；简明起见，本文中的地名商标，包括商标即地名、商

标中含有地名两种情况，统称为地名商标。

第一部分 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正当使用的定义和范围



2

一、地名不得注册为商标的法律逻辑

地名作为公有领域内的符号之一，基于以下原因，地名原则上不

应作为商标被某家主体独占注册和使用在某类商品或服务上：

1、地名作为商标可能显著性较弱。地名的第一含义被相关公众

所熟知，因而作为商标时可能无法标识出该商品的正确来源，即不具

有商标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基本功能，缺乏显著性。

2、地名作为商标可能具有欺骗性。当地名注册为商标，使用该

地名商标可能使消费者认为商品或服务来源于该地名或者与该地名

存在某种联系，然而标识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既可能在该地名所在的

区域，也可能不在。若并非在地名所在的区域，则标识该地名可能会

误导消费者。

3、地名作为商标可能会损害公权益。地名属于公共资源，如果

被注册为商标，可能导致商标权人独占与该地名有关的品质、历史、

文化的背书和传承；同时，因为地名属于公共资源，若被注册为商

标，就会导致原本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被商标权人独占，从而

使得其他商家在使用该地名进行正常的企业住所地标识或商品/服

务来源说明时，面临法律风险和使用障碍，从而由于商标权人的独

占使用，使得其他商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破坏了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损害公权益。

基于上述多重原因，除 1982年商标法未对地名作为商标进行限

制外，我国商标法自 1993年第一次修正时在第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

二款：“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

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

标继续有效。”这是商标法首次对地名商标是否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和

使用做出限制性规定，同时也规定了例外情况，即“地名具有其他含

义的”仍有可能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此外，1993年商标法（第一

次修正）生效前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可以继续有效并使用。

之后，2001 年第二次修正的商标法对地名作为商标增加了新的例外

情况，即“地名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集体商标和证

明商标，仍然可以作为集体商标或地名商标注册和使用。2013 年商

标法（第三次修正）和 2019 年商标法（第四次修正）对地名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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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仍然在第十条第二款，与 2001年商标法（第二次修正）的第十

条第二款的规定相比，没有变化。即 2019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

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

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二、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

现行《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

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仍然有众多地名被

核准注册为商标或者是注册商标的一部分，有些还是公众知晓的地名，

比如西湖、景德镇。 一旦地名商标获得注册，那么地名商标便获得

商标法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因此，我们可以从地名商标的可注册性来

进一步探究其能够获得商标法对注册商标保护的权利范围的边界。

关于地名商标的可注册性，商标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都有体现：

首先，《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但书条款“地名具有其他含义

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

的商标继续有效。”由于地理标志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集体商标或

证明商标这里不做讨论。该规定中的“其他含义”是商标法 1993 年

修订后地名商标获准注册的主要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法发〔2010〕12号）4、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

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一般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实

践中，有些商标由地名和其他要素组成，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商标因

有其他要素的加入，在整体上具有显著特征，而不再具有地名含义或

者不以地名为主要含义的，就不宜因其含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

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而认定其属于不得注册的商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2016年 12月 12日公布、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第六

条 商标标志由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和

其他要素组成，如果整体上具有区别于地名的含义，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其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所指情形。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95%86%E6%A0%87%E6%B3%95%E3%80%8B&rsv_idx=2&tn=62076830_8_hao_pg&usm=1&ie=utf-8&rsv_pq=fa5d83be00035f08&oq=%E5%95%86%E6%A0%87%E6%B3%95%E7%AC%AC%E5%8D%81%E6%9D%A1%E7%AC%AC%E4%BA%8C%E6%AC%BE&rsv_t=89caFUOSW7sVO89UZVU%2B7BJ%2BM7cPDDsM2g6oRA5W4fWQKFXtdVkQb%2FLJ32nUwnKW2yhfSSK2gR4&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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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2019
年 4 月 24日）8.10【地名商标的其他含义】诉争商标标志或者其构

成要素含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但是

整体上具有其他含义的，可以认定其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所规

定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诉争商标整体上具有其他

含义：（1）诉争商标仅由地名构成，该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2）
诉争商标包含地名，但诉争商标整体上可以与该地名相区分的；（3）
诉争商标包含地名，整体上虽不能与该地名相区分，但经过使用足以

使公众将其与之区分的。

从以上关于地名商标可注册性的相关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地名商

标或含有地名的商标是一种“弱商标”，具有先天缺陷，无法给予过

宽范围的保护，其权利范围仅限于除地名含义外的其他含义所涉及的

特定品质、声誉所指向的商品或服务的来源。

对地名商标权利范围限制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商标法》第五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了注册商标中含有地名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

禁止他人对地名的正当使用。

以及第三款“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

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

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即根据

第三款的规定，地名商标注册人申请地名商标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

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该地名并有一定影响的，注

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地名，

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该项规定可以适用于早于地名被注

册为商标前对同一地名的使用，但也有一定范围。即允许因历史传统

原因已经可以区分的、含地名商标的注册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对同一地

名的使用。

因此，地名商标的注册和使用问题涉及商标权利人、该地区其他

同业市场主体、当地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商标的排他性和

地名的公共性之间形成矛盾，如何划分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和他人对

地名正当使用的法律边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实践中争议的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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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地名正当使用的概念和范围

关于商标法第五十九条对地名商标中地名的正当使用，学界普遍

认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形：1、描述性使用，即描述商品或服务的产地

或出处；2、指示性使用，即为了指示商品或服务而使用地名。关于

地名商标的“正当使用”目前在我国商标法中没有详细规定，散见于

其他规定：

国知局 2023年 1月 19日发布的《关于含地名商标申请注册与使

用的指引》二、（二）“含地名注册商标的合理维权：注册商标专用

权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合理行使和维护自

身权利。仅把相关地名作为表示地域来源的非商标意义上的善意使用

应视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以与其已注册商标中地名相

同为由予以禁止。”

2023年 1月 1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于含地名商标申请

注册与使用的指引》二、（三）“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当使用：其他市

场主体使用地名时，应充分尊重注册商标专用权，使用方式不能超出

“正当合理”的边界。其他市场主体在使用注册商标中的地名时，应

当仅限于把相关地名作为表示地域来源的非商标意义上的善意使用，

不得攀附他人的商标商誉，混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也不得使用非商

品或者服务来源地地名，以避免使公众发生产地误认。”也就是说，

在尊重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下，其他市场主体仅将地名作为表示

地域来源的非商标意义上的善意使用，是被允许的，但这种使用必

须控制在正当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超出边界。

2023年 12月 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集体商标、证明商

标注册和管理规定》增加了有关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中含地名情况的

相关规定，可以作为参考，即：对地名商标的正当使用应以事实描述

为目的且符合商业惯例，未导致误导公众，不得违反其他法律规定。

以上可见，现行《商标法》对于地名正当使用的适用要件是原则

性规定，具体如何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尚未给予明确的释义。

司法实践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也有着不同的裁判结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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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黔民终419号案件中，法院认为 “梵净山”地名商标

的识别性较差，显著性较弱。被诉侵权人在“梵净山天福大酒店”名

称中使用“梵净山”具有标示地理位置含义的正当使用的依据，因而

不构成侵权。

在（2023）粤03民终12956号案件中，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人

在商品包装上使用“鄂尔多斯特产”字样是为了识别商品的产地，

“鄂尔多斯”字体也并未模仿鄂尔多斯公司的商标，是对产地地名的

合理性正当使用，而非误导公众造成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但二审

法院认为：被诉侵权商品在包装上突出使用了“鄂尔多斯”字样，其

使用“鄂尔多斯”识别商品来源的主观意图明显，属于商标性使用，

正当使用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有误予以纠正。

在（2021）内知民终91号案件中，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人在包

装上使用“河套平原”是为了描述自身商品的特定属性而非用于辨

认商品提供者，符合正当使用的构成要件。但二审法院认为：“河套

平原”文字虽是地理概念中的平原地形名称，但被诉侵权人的案涉使

用方式不属于必要性描述或介绍，且其未能证明该文字可以作为地理

标识证明面粉商品的特定品质，故其正当使用的抗辩不能成立。被诉

雪花粉商品包装上的显著位置突出使用“河套平原雪花粉”标识，构

成商标性使用，一审判决予以纠正。

以上可见，如何划分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和其他市场主体或当地

相关公众对地名正当使用之间的边界，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在本

次《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的修改中，建议明确正当使用的

构成要件，将已为司法实践和学界所接受的善意使用、符合商业惯例、

不得误导公众等条件列入其中，有利于司法和执法中划分商标权与公

共利益的边界，有利于维护《商标法》的正确实施，规范市场主体正

当维权、引导地名合法使用。

因此，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和显著性强、

臆造商标的保护范围等同，即不能限制地名商标包括的地名所在的主

体使用该地名；但后者使用地名的方式也应该有所限制，即要根据后

者对地名使用的具体情况判断该等使用是正当使用还是商标侵权。

第二部分 地名和其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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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属于公有领域的资源之一，以地名作为商标可能存在缺乏显

著性、具有欺骗性、损害公权益等问题；但是无论从商标法的规定还

是商标实践，均有地名或者含地名的商标被核准注册的情况。然而，

即使是核准注册的地名商标，商标中的地名应该具有其他含义且该含

义强于地名本身的含义，商标整体具有显著性，地名商标才有可能获

得注册。比如，“凤凰”除了具有行政区划地名的含义外，还有“传

说中的百鸟之王”的含义，且公众更熟知后者的含义。因此，研究地

名与其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以下统称“商品”）之间的关联，可以更

好地理解核准注册的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和对地名商标中地名的正

当使用的合理界限。

通过研究地名和其使用的商品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中有些地名是通过证明商标保护的地理标志的一部分。

一、地名使用的商品的品质与其产地独特自然生态紧密联系

当商品的品质与其特定产地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

关时，那么商标中的地名便成为这种强关联的醒目印记。例如“阳澄

湖”和“大闸蟹”，阳澄湖拥有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水温适

宜，丰富的沉水植物、底栖动物为大闸蟹提供了天然的食物来源，还

有清澈且富含矿物质的湖水，共同营造出绝佳生长环境，孕育出青背

白肚、金爪黄毛、蟹黄饱满、蟹肉鲜甜的高品质大闸蟹。“阳澄湖”

融入商标，精准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与产地自然环境的深度依存关系，

使其成为大闸蟹优良品质的鲜明标识。又如“五常”和“大米”，五

常地处松嫩平原南端，拥有全球稀有的寒地黑土，历经数万年腐殖质

积累，土壤肥沃得超乎想象。再加上充足的日照时长，一年一熟的生

长周期，以及源自龙凤山水库的优质灌溉水源，合力造就了五常大米

颗粒饱满、质地坚硬、色泽清白透明、饭粒油亮、香味浓郁的特质。

“五常”作为商标关键部分，突显大米与产地自然优势的紧密纽带，

让消费者仅凭商标便能洞悉大米的顶级出身，进而对产品品质满怀信

任。再比如“库尔勒”和“香梨”，库尔勒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

光照时间长，全年超 300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 15℃左右，促使香梨

糖分大量积累。当地沙质土壤透气性绝佳，还富含钾、钙等多种矿物

质，为香梨生长提供理想温床。产出的香梨皮薄肉嫩、汁多味甜、香

气四溢，“库尔勒”标注在商标上，让消费者一眼就能洞察香梨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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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与产地自然生态的渊源，使其成为高品质水果的象征。还有“安

溪”和“铁观音”，安溪处于福建戴云山脉东南坡，山峦起伏，云雾

缭绕，年平均雾日超 200天，空气湿度适宜，为茶树生长营造出绝佳

的小气候。土壤呈酸性，富含有机质，特别是锌、硒等微量元素含量

丰富。当地茶农世代传承精湛制茶工艺，所产铁观音茶叶外形卷曲、

色泽砂绿、汤色金黄明亮、音韵明显、滋味醇厚回甘。“安溪”作为

商标组成，突显茶叶与产地自然条件相辅相成，成就独一无二的口感

风味，地名成为茶叶品质的有力保障。

以上四件商标中，“ ”“ ”是地理标志也

是证明商标。“阳澄湖”不是县级以上的地名，“阳澄湖大闸蟹”未

核准注册为商标；而“安溪”虽是县级以上地名，但未有主体申请过

“安溪铁观音”商标。

二、地名使用的商品的品质与其产地古老传统工艺密不可分

部分地区依托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湛工艺，孕育出极具辨识度

的商品，地名在商标里承载着工艺传承的深厚历史底蕴。以“景德镇”

和“陶瓷”为例，景德镇陶瓷烧制工艺传承千年，从精选当地优质高

岭土，经七十二道手工工序制坯塑形，到运用独家秘方调配釉料，再

到采用松木柴窑历经 1300℃高温长时间烧制，每一道环节都凝聚了

历代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商标中的“景德镇”不仅代表产地，更是向

世人宣告产品遵循古老工艺精心雕琢，使得消费者看到商标就联想到

精美绝伦、品质卓越的瓷器，地名成为传统工艺与现代商品的坚固桥

梁。再比如“泸州”和“老窖”，泸州地区酿酒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

期，老窖池群历经数百年连续酿造，窖泥中蕴含海量独特微生物菌群，

形成独一无二的发酵生态环境。传承的固态酿造工艺严格遵循古法，

精选本地糯高粱、小麦为原料，经人工翻拌、老窖发酵、缓火蒸馏、

洞藏陈酿等多道工序，方得醇厚绵香的美酒。“泸州”置于商标之中，

将产地与传统酿酒工艺紧密捆绑，赋予产品深厚文化内涵，在白酒市

场彰显独特魅力，凸显工艺传承对商品品质的关键塑造作用。像“平

遥”和“牛肉”，平遥古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近 300年的牛肉

加工历史，传统工艺极为考究。选用当地优质肉牛，宰后经严格排酸

处理，再以祖传秘制调料精心腌制，腌制过程遵循特定时间、温度、

湿度控制，历经数代传承优化，形成肉质鲜嫩、色泽红润、醇香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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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风味。“平遥”出现在商标里，代表着牛肉严格遵循古法制作，

消费者看到商标就知晓其工艺传承，对产品口味满怀期待，地名让传

统工艺得以延续并广为人知。还有“绍兴”和“黄酒”，绍兴水乡自

古便有酿造黄酒的传统，工艺独特且精细入微。从本地优质糯米、小

麦选材开始，经浸米、蒸饭、落缸发酵、开耙、煎酒到陈酿，每个环

节都严格按照祖辈传下的方法，依托鉴湖水独特的水质、微生物群落，

酿造出酒色橙黄清亮、香气馥郁芬芳、口味醇厚甘甜的黄酒。“绍兴”

融入商标，不仅表明产地，更意味着黄酒承载着千年酿造工艺，成为

黄酒品质正宗的标志，让消费者在品尝时感受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上四件商标中，“ ”是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 ”

和“ ”是普通注册商标；“ ”和“ ”是证明商

标和地理标志。“景德镇陶瓷”不是注册商标，但“ ”是证

明商标和地理标志。

三、地名使用的商品与其产地厚重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诸多古老城镇、村落沉淀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与之紧

密相连的特色商品，含地名的商标成为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比如“杨

柳青”和“年画”，杨柳青镇自明清起便是北方年画绘制重镇，此地

年画融合了民间艺术、历史故事、民俗风情、戏曲文化等诸多元素，

通过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的独特技艺，承载数百年文化脉络。

商标中的“杨柳青”，绝非简单产地标识，而是携带丰富文化基因，

让消费者在欣赏购买年画时，仿若穿越时空，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与

魅力，使商品成为地域历史文化的鲜活展现，地名在其中扮演文化传

承使者角色。还有产自安徽泾县的“宣纸”，此地古称宣纸，造纸术

传承逾千年，宣纸制作工艺复杂得超乎想象。从青檀树皮、沙田稻草

等精选原料的采集、加工，到采用山泉水手工抄纸，再到晾晒、揭纸、

剪纸等几十道工序，无不融入当地独特的文化审美与工匠精神。商标

含“泾县”或“宣纸”字样，将产地与古老造纸文化相连，使用者手

握宣纸，仿若触碰历史，凸显商品因产地历史文化而独具的珍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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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德州”和“扒鸡”，德州历史悠久，扒鸡制作技艺可追溯至清

朝康熙年间，历经多代传承改进，融入当地饮食文化精髓。选用本地

土鸡，结合多种天然香料，经数小时精心焖煮，肉质脱骨、香味浓郁。

“德州”在商标里，让消费者联想到扒鸡背后的历史故事、传统烹饪

手法，使扒鸡成为德州地域文化名片，承载文化记忆，传播地方特色。

还有“洛阳”和“唐三彩”，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深厚无比的

文化底蕴，唐三彩是唐代艺术瑰宝，承载当时社会风貌、审美情趣、

宗教信仰等多元信息。通过黄、绿、白三色为主的低温铅釉陶烧制工

艺，塑造出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器皿造型。含“洛阳”

的商标，使唐三彩不只是艺术品，更是洛阳历史文化象征，消费者购

买欣赏时，感受千年古都魅力，地名让历史文化借商品得以传承发扬。

以上四枚商标中，“杨柳青年画”是核准注册的普通地名商标；

“泾县宣纸”申请证明商标后撤回，但也是地理标志；“德州扒鸡”

是核准注册的普通地名商标；“洛阳唐三彩”未申请商标。

四、地名通过长期商业流通演变为商品通用指代

在商业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一些地区的特定商品凭借长期广泛的

市场流通，使得地名逐渐演变为该类商品的通用指代部分。例如“金

华”和“火腿”，金华地区火腿制作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唐朝，

历经宋、元、明、清历代发展，在市场频繁交易、口碑传播下，“金

华”近乎成为优质火腿代名词。即便作为商标组成部分，更多是对一

类工艺、风味相近的火腿产品统称，反映出长期商业实践让地名与商

品建立起超越产地的通用联系，方便消费者识别选购，推动产业集群

化发展。类似有“郫县”和“豆瓣酱”，郫县豆瓣产业历史悠久，起

源于明末清初，独特的“翻、晒、露”酿造工艺，结合当地气候、水

源，造就其色泽红亮、辣味醇厚、豆瓣酥软、香气浓郁的独特风味，

深受大众喜爱。随着商业推广，“郫县”融入商标成为行业通用风味

标识，众多合规企业借此突出产品属性，展现地域风味共性，地名从

单纯产地指向拓展为通用风味纽带，强化产业地域品牌影响力。又如

“涪陵”和“榨菜”，涪陵榨菜产业有着百年历史，凭借独特风味和

大规模生产销售，在市场上极具知名度。选用当地特有的青菜头，经

腌制、压榨、调味等多道工序，形成口感脆嫩、鲜香下饭的榨菜产品。

“涪陵”逐渐成为榨菜优质产地代名词，作为商标一部分，它既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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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又代表一类具有相似口感、品质的榨菜产品，促进整个榨菜产

业发展，满足消费者对风味的需求。还有“龙口”和“粉丝”，龙口

地区因地处渤海湾畔，气候温润，海水与地下淡水交汇，水质独特，

再加上当地传统的绿豆、豌豆选材及精湛的制作工艺，生产的粉丝品

质优良。长期市场推广后，“龙口”成为粉丝优质品牌形象代表，出

现在众多品牌商标中，成为行业通用产地指代，规范市场产品品质，

提升地域品牌效应。

上述四件商标中，“郫县豆瓣酱”不是注册商标，“ ”是证

明商标和地理标志；“ ”是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金华火

腿”很早之前申请证明商标（但非地理标志），但未获得注册；后“金

华火腿”又申请普通商标，仍未核准注册。而“龙口粉丝”无论是以

证明商标（但非地理标志）还是普通商标形式申请注册，均未获得注

册。

五、品牌成长历程使得商品产地与字号深度融合

许多企业初创之际依循所在地地名命名，伴随成长壮大，商标里

的地名逐渐成为品牌核心识别要素，构建起品牌与产地的深度联系。

以诞生于青岛这座海滨城市的“青岛啤酒”为例，城市的开放包容、

欧式风情、海洋文化深深融入品牌基因。自 1903年创立以来，“青

岛”既是产地标签，又是品牌字号的关键。凭借城市在国内外的知名

度与品牌对品质的执着坚守，采用崂山矿泉水、优质进口麦芽等原料，

精心酿造出口感清爽、泡沫细腻的啤酒，打造辨识度极高商标，让全

球消费者认知青岛啤酒与青岛城市共生共荣，强化品牌归属感与忠诚

度。同样，“张小泉”和“剪刀”发源于杭州，创业伊始便扎根当地，

传承匠心。自明崇祯年间创立，已有近 400年历史，“杭州”和“张

小泉”将杭州地域文化的精致、细腻与老字号信誉叠加，凭借精湛的

锻制工艺，选用优质钢材，经七十二道工序打造出刃口锋利、经久耐

用的剪刀，历经沧桑仍熠熠生辉。地名助力品牌从本土走向全国乃至

世界，成为连接产地、品牌与消费者的情感纽带，持续传递品牌价值。

比如“燕京”和“啤酒”相结合的“燕京啤酒”创立于北京，依托首

都深厚的文化底蕴、庞大的消费市场与自身品质提升，“燕京”作为

商标核心，承载北京地域特色与啤酒文化，采用先进酿造工艺，精选

优质原料，酿造出香气浓郁、口感醇厚的啤酒，让消费者在饮用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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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北京风情，强化品牌与产地联系，在啤酒市场站稳脚跟。还有“狗

不理包子”，起源于天津，以独特制作工艺和美味口感闻名。自 1858
年开业以来，“天津狗不理包子”将天津地域文化的幽默、热情，包

子传统的十八褶工艺与品牌声誉融合，选用上等面粉、新鲜猪肉等原

料，精心制作出皮薄馅大、汁多味美的包子，历经百年，地名成为品

牌传承关键，使包子成为天津美食代表，吸引无数食客。

上述四件商标中，“青岛啤酒”一直是普通的地名注册商标，不

过都是以啤酒酒瓶标贴的形式申请注册。“杭州张小泉”不是注册商

标，但“张小泉”是普通注册商标。“燕京啤酒”是普通商标。“天

津狗不理”和“天津狗不理包子”都不是注册商标，而“狗不理”是

普通注册商标。

六、将地名用于创意构思融合塑造商品独特意象

最后一类，把具有独特寓意、设计感的元素与地名有机结合，能

为商品创造别具一格的品牌意象，建立新奇联系。例如“香格里拉”

和“酒店”，“香格里拉”一词源自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本就寓意世外桃源般理想境地，融入酒店商标，

搭配高端奢华视觉设计，从典雅的建筑外观、精致的内饰到贴心的服

务，营造远离喧嚣、静谧惬意的住宿意境联想。虽非强调真实产地属

性，但地名赋予酒店梦幻般魅力，精准定位追求品质、向往独特体验

的客群，以创新联系提升品牌竞争力。又如“南极人”和“保暖服装”，

“南极”这一地球最南端的极寒之地地名，与保暖功能需求形成反差

萌，结合象征温暖守护的“人”字，创造出新颖易记的品牌形象。突

破传统地名商标产地指向局限，通过创意联想让消费者快速记住品牌，

开辟独特市场空间，实现商品与地名间富有想象力的联系构建。“喜

马拉雅 FM”，“喜马拉雅”除是地名外，还可以代表神秘、知识的

高峰，作为有声内容平台商标，结合丰富多样的音频节目，涵盖知识

科普、文学名著、历史故事、职场技能等各个领域，营造出知识探索

的浩瀚空间意象，虽非地理意义产地，但地名带来的联想让用户沉浸

其中，满足求知欲，塑造独特品牌魅力。还有“普罗旺斯”和“家纺”，

“普罗旺斯”象征着浪漫、唯美，源于法国南部那片充满薰衣草花海

的美丽地区，作为家纺类商品的商标，搭配优雅的产品设计，从轻柔

的面料质感、梦幻的色彩搭配到精致的花纹图案，让消费者联想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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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南部的浪漫风情，为家居生活增添浪漫氛围，通过创意与地名融合，

提升产品附加值，吸引目标客户。

以上商标中，“香格里拉”分别由不同主体在各个类别上核准注

册，且“香格里拉”还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南极人”则由一家主体

在各个类别核准注册为商标，且“南极人”在第 25类服装上是驰名

商标。而“喜马拉雅”在各个类别由不同主体申请成为普通注册商标，

无论是单独作为商标，还是与其他文字组合作为商标注册。而“普罗

旺斯”虽不是县级以上的地名，但“普罗旺斯”作为普通商标至今也

未在任何一个类别获准注册。

通过以上地名和地名使用的商品的关联关系的具体案例分析，有

些通过“地名和商品名称”的组合方式，可以通过地理标志和证明商

标的形式获得保护，特别是商品与其产地独特自然生态紧密联系的情

况，比如“五常大米”“库尔勒香梨”“平遥牛肉”“绍兴黄酒”“郫

县豆瓣”“涪陵榨菜”。但也有“地名+商品名称”的组合方式是以

普通的地名注册商标获得保护，比如“青岛啤酒”“燕京啤酒”。有

些“地名+商品代名称”的组合虽然在具体的商品领域是知名品牌，

但“商品代名称”因为有知名度成为注册商标，而地名未能获得注册；

比如“杭州张小泉”“天津狗不理”。而更多的是通过对地名开发或

赋予出区别于地名的其他寓意，使得该地名或者含有该地名的商标获

得注册，成为地名商标，比如“南极人”“香格里拉”“喜马拉雅”

等。

通过研究地名和地名所使用的商品的关联关系的不同情况，可以

理解地名商标的权利范围和对地名的正当使用限度。比如，如果地名

是地理标志和证明商标中的一部分，则需要获得证明商标的许可才可

以在对应的商品上使用地名；另一方面，如果地名作为普通的注册商

标，即地名商标，则要具体分析其使用是否属于正当使用、是否构成

对地名商标的侵权。

第三部分 判断对地名的使用是正当使用还是侵权的若干要
素和标准

通过第二部分的研究我们看到，地名兼具标识商品来源与反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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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色的双重属性。在商业活动中，对地名的使用情形复杂多样，如

何准确判定其是否构成侵权，关乎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的公平

竞争秩序。深入研究地名商标侵权判定的各个维度，对于完善商标法

律制度、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京高法发〔2006〕68号）的

通知中阐明，当满足以下三个要件的情况下，构成对商标标识的正当

使用行为：（1）使用出于善意；（2）不是作为自己商品的商标使用；

（3）使用只是为了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的商品。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11〕18号）中认为，商标侵权行为应当以在“商业标识

意义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为条件，被诉侵权人为描述或者说明

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特点而善意合理地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可以

依法认定为正当使用。

综上来看，对注册商标中的地名的使用是否构成正当使用，要从

主观上是否有恶意、客观上使用的地名是否对应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产

地、是否符合商业惯例和行业惯例、是否会产生混淆、地名商标本身

的知名度等等综合考虑。具体如下。

一、对地名的使用是否有必要？如果判断是非必要的使用是

否可以进一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

（一）必要性的内涵与判定标准

对地名的使用必要性应基于商业活动的正常需求和消费者的合

理认知。从商业活动角度，若使用地名是为了准确描述商品或服务的

特征、来源地等关键信息，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真实了解的需求，则

具有必要性。例如，在农产品销售中，使用产地地名说明农产品的种

植地，有助于消费者判断产品的品质特点，此为必要使用。

在司法实践中，判定使用必要性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首先是行

业惯例，不同行业对地名使用有其特定需求和习惯。如在旅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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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宣传旅游线路时提及景点所在地名，是行业常规做法，具有必

要性。其次是使用目的，若使用地名旨在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产生

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认知，如将非特定产地的产品标注为知名产地产品

以抬高身价，则不具有必要性。

在（2013）一中民五初字第 0018号“石趣园”一案中，为开发

宣传旅游景区，在门票等载体上使用他人标识，是为指示门票对应何

处景点，向游客客观表述必要的信息，是在表征景区名称意义上的使

用，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区分相关服务的来源，并非商标法意义上实现

商标功能的使用，且该使用行为属于在先善意使用，在后注册商标虽

注册但未使用，没有实际知名度，该使用行为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

淆，认定不构成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如果只允许一个主体使用特定地名而禁止所有其他人使用，并因

此而排除该区域其他生产相同产品的经营者标明他们产品的来源或

含有地名商标使用，将会明显导致不公平竞争。一旦权利人行使权利

的行为超出了权利所保护的目的范围，那么，该权利的行使就不再具

有正当性，即可能构成滥用权利。各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往往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内进行争夺。法律为解决这类冲突必须对

各主体权利义务进行分配，在满足优先考虑的利益同时，追求对其他

利益的最小牺牲，这就需要对各方主体利益进行平衡和权利行使予以

一定的限制。

（二）非必要使用与侵权的关联

当判断地名使用为非必要时，需进一步考量是否构成侵权。非必

要使用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侵权，但它是侵权判定的重要考量因素。

若非必要使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质量等产生混淆误认，

损害了商标权人的利益，就可能构成侵权。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 347号“枫丹白露”

案中，虽然鹰潭枫丹白露酒店使用的被诉侵权标识中的“枫丹白露”

与法国“Fontainebleau”地名的中文翻译“枫丹白露”一致，但鹰潭

枫丹白露酒店与作为地名的“枫丹白露”之间并无关联，其使用“枫

丹白露”并不属于对地名的正当使用。此外，鹰潭枫丹白露酒店在申

请注册被诉侵权标识后，在第 43类住所(旅馆、供膳寄宿处)服务上

商标局已经引证深圳丹枫白露酒店第 3577620 号“丹枫白露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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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以“枫丹白露”商标与“丹枫白露”商标构成近似为由对第

43类服务上的申请予以驳回。因此，鹰潭枫丹白露酒店主观上是明

知深圳丹枫白露酒店在先商标的存在，其在酒店经营活动中仍使用

“枫丹白露”，主观上难为正当。

二、对地名的使用是否符合商业惯例、行业惯例、历史文化

传统等，是否有被告以外的其他个人或主体（包括同行经营者）

使用？如果不符合商业惯例或历史传统，是否应进一步判断是否

构成侵权？

（一）符合商业惯例、行业惯例与历史文化传统的使用

在判断地名使用是否构成侵权时，商业惯例、行业惯例以及历史

文化传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商业惯例和行业惯例是在长期商业活动

和行业发展中形成的习惯性做法，反映了特定领域内被普遍认可的行

为模式。例如在某些特定行业，对特定地名的使用可能形成了约定俗

成的方式，如果新的使用方式严重偏离这种惯例，就可能引发侵权质

疑。而历史文化传统则是地域文化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沉淀，承载着

当地的文化记忆与价值。若地名使用违背历史文化传统，也可能影响

对其合法性的判断。

同时，考察除被告外其他个人或主体（尤其是同行经营者）对该

地名的使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若存在其他众多主体以相似

方式使用该地名，那么被告的使用可能更倾向于符合惯常做法，不构

成侵权；反之，若仅有被告以独特且不符合惯例的方式使用，侵权可

能性就会增加；但也不排除地名商标所有人维权不及时，导致大量类

似的侵权情况，最终导致地名商标丧失显著性和识别性的情况。

当发现地名使用不符合商业惯例或历史传统时，需要进一步判断

是否构成侵权。这是因为不符合惯例或传统并不直接等同于侵权，还

需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是否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

是否对商标权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等。只有全面权衡各方面因素，

才能准确判定地名使用是否构成侵权，从而在保护商标权人权益的同

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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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4）民申字第 1494号“千岛湖”案，原告方某是一个

住所地在千岛湖的自然人，注册了第 6793620号“ ”商标，

核定使用在第 33类的“薄荷酒；果酒(含酒精)；烧酒；鸡尾酒”等

商品上。被告浙江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使用了“千岛湖古酿白

酒”“源自千岛湖秀水成佳酿”“源自千岛湖的生态健康酒”文字

进行广告宣传。由于致中和公司位于浙江省建德市洋溪街道高畈村，

距离千岛湖较近，其在被诉侵权的酒产品上及广告宣传中使用“千岛

湖”文字系对水质来源、生产地域的描述性使用，符合酒类行业生产

经营的惯例，其目的是说明产品与产地、地理位置的关系，并非作为

区分产品来源的商标使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酒类产品的名

称、销售的特点通常与相应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由生产者标注其产品

的原料和产地是行业惯例，不构成商标侵权行为。在“千岛湖”的案

件中，千岛湖不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因此，“千岛湖”不仅在各个

类别都有被核准注册，并且被不同的主体进行了注册。

（二）不符合惯例与传统的使用及侵权判断

若对地名的使用不符合商业惯例、行业惯例或历史文化传统，且

该使用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则应进一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

例如，在（2024）渝 01民终 4575号“景德镇”商标侵权案件中，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告景德镇陶瓷协会在第 21类
瓷器、瓷制茶具等商品上注册第 1299950号“景德镇”图文证明商标，

被告销售的商品上大量使用了与原告上述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

识，容易导致消费者的混淆与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对于“景德镇”

地名商标的使用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范，只有符合特定产地、生产工

艺等要求的产品才能使用相应的地名商标。如果其他不符合要求的企

业随意使用这些含地名的商标，就会扰乱行业秩序，损害行业内其他

合法经营者的利益，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这个案例也给地名商标的申请人和使用人做出提示：可以对地名

商标中地名涉及的文字部分做出特别设计；这样，当其他主体使用地

名商标中的地名时，如使用的字体与地名商标中的地名要素的字体一

致或近似，则判断非地名商标注册人对地名的使用主观上是否善意、

是否有可能构成侵权会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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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地名的商品或服务是否来自该地名？如广告中，有

可能商品并不来自地名所标识的产地

（一）商品产地和地名相符的对地名使用

商标法的目的之一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当商品确实来自地名所标识的产地时，使用该地名可以准确地向消费

者传达商品的来源信息，使消费者能够基于对产地的了解和信任做出

购买决策，这符合商标法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要求。同时，这种使用

也不会对其他产地的经营者造成不公平竞争，因为它是基于真实的产

地来源，每个产地的经营者都有权利合理地标识自己商品的来源地，

从而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许多地名因其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等因素，与特定品质的

商品紧密相连。当商品来自该产地时，使用地名可以借助地理标志的

声誉和影响力，使消费者更容易识别和接受商品，促进商品的销售和

流通。而且，这种使用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地方特色产业和文化，推动

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于生产者来说，合理使用产地地名也是对自身产

品特色和优势的一种宣传和展示，有利于树立品牌形象和提高产品的

竞争力。

虽然商标权利人对其注册的含地名商标享有专用权，但这种权利

不应绝对地排除他人对地名的正当使用。当商品确实来自该地名所标

识的产地时，允许生产者使用地名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保护，因为地

名本身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代表了特定地区的集体利益和文化传承。

这种合理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标权利人的独占权，实现了公共

利益和私人权利的平衡，既保护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保障了

社会公众对产地信息的合理使用和共享，同时也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即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在（2017）鲁民终 1554号“鲁锦”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

纷一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鲁锦公司的“鲁锦”商标

虽然注册，但“鲁锦”本身是一种具有山东地区特色的传统手工纺织

品的通用名称，鄄城鲁锦公司在其生产的鲁锦产品上使用“鲁锦”字

样，是对产品产地来源和传统工艺的正当描述，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

淆误认，不构成对鲁锦公司商标权的侵害。该判决体现了对于具有产

地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名及商品名称的正当使用的认定，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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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来自该地名所标识的产地且符合当地传统工艺时，这种使用具有

合理性。

根据《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包括全称、

简称，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著名旅游城市名称的拼音形式”。因此，“鲁”是山东省的简称，

“鲁锦”是地名商标。

（二）商品产地和地名不符的地名使用

若商品并不来自地名所标识的产地却使用该地名称，可能构成侵

权。例如，在（2018）最高法民申 727号“鼓浪屿”案中，原告授权

使用的第 1571341号“ ”、第 3847042号“ ”商标核

定使用在第 30类的“糖；糖果；饼干”等商品上。被告誉海公司在

其生产、销售的馅饼产品包装盒的显著位置上突出使用“鼓浪屿”字

样，产品包装正面右上方显著位置突出使用的“鼓浪屿”字样，与涉

案“鼓浪屿”注册商标相比，文字内容、文字排列均相同，整体上构

成近似。但被告的馅饼的制作并不与鼓浪屿区域特定的如土壤、水质、

气候等独特的地理因素相关，同样，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区域

具有馅饼制作独特的诸如传统工艺、民间传说等特定的人文因素。誉

海公司在馅饼包装盒上标注“鼓浪屿特产”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

然而，如果使用人能够以清晰、明确的方式表明产品与地名所指

产地无实际联系，且不会造成消费者对产品来源的混淆误认，则可能

不构成侵权。例如，某果汁饮料在广告中说“像身处九寨沟般清新的

口感体验”，同时明确说明产品原料及产地信息，消费者能够清晰辨

别产品与九寨沟并无产地关联，这是正当使用中的指示性使用，不构

成侵权。

四、对地名的使用构成侵权是否应仅限于与含地名商标核定

使用的商品/服务？即对地名商标的保护是否应仅限于其核定使

用的商品/服务？

商标权的核心在于保护商标所有人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的专用

权，以区分其与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避免消费者混淆。对于地

名商标也是如此，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范围是商标权人获得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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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利的界限。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能会不合理地限制其他经营

者在不相关领域使用该地名的自由，也可能导致商标权人对公共资源

的过度独占。

但特殊情况下会有所突破。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即使使用行为发

生在非核定商品/服务类别，若地名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且使用行

为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或使商标权人的利

益受损，也可能认定构成侵权。这就是所谓的跨类别保护。

驰名商标因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显著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

得跨类保护。当一个地名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时，其保护范围可能

会超出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类别。例如在（2015）京知民初字第 1677
号“鄂尔多斯”商标案件中，“鄂尔多斯”商标在羊毛等商品上早已

成为驰名商标，即使后来出现的商品或服务与原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

不同，但如果他人使用“鄂尔多斯”地名作为商标或标识，且可能造

成消费者混淆或对驰名商标的声誉造成损害，驰名商标权人仍可主张

侵权并获得法律保护。

在（2017）鲁 02民初 108号“青岛啤酒”商标案件中，某海鲜

餐厅在其招牌和宣传中突出使用“青岛”字样，并搭配啤酒相关元素，

如啤酒杯图案、宣传语暗示与青岛啤酒的关联等。尽管海鲜餐厅与啤

酒生产属于不同行业，但由于“青岛啤酒”的高知名度，这种使用方

式易使消费者产生该餐厅与“青岛啤酒”存在关联的误解，从而损害

了青岛啤酒公司的商标声誉和潜在市场利益，法院最终判定该海鲜餐

厅构成侵权。

五、地名商标是否存在驰名的情况？相比于普通商标，含地

名的商标似乎更容易获得关注、更容易宣传，更容易获得知名度

相较于普通商标，含地名的商标在获得知名度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地名本身往往具有广泛的公众认知度，其背后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地理特色等信息。

对于驰名的地名商标，其保护范围可以适当扩大，不仅限于其核

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相关商品或服务上。这是因

为驰名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显著性，消费者更容易将其与特定的

商品或服务联系起来，因此对驰名地名商标的保护需要更加严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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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驰名地名商标侵权时，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商标的知名度、使用

行为的方式和范围、消费者的认知情况等多方面因素，以确保对驰名

商标的充分保护。

在“绛州澄泥砚”案中，山西省新绛县蔺永茂、蔺涛父子于 1995
年 6月申请注册了“绛州及图”的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该商标在后

续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宣传，其产品“绛州澄泥砚”多

次参加全国各地的展览会，并在 1994 年荣获“中国名砚博览会”金

奖，在 2003年被评为“山西省著名商标”，2006年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在（2006）晋民终字第 120号一案中，山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认定“绛州澄泥砚”注册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并且在面对侵权

行为时，得到了法律的有力保护。

在第三届山西品牌节暨驰名商标表彰、著名商标认定新闻发布会

上，“大寨”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大寨是山西省的

一个村庄，大寨商标在农业等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其作为地名商标在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在市场上获得了更广泛的保

护和更高的商业价值，有效地维护了大寨品牌在相关领域的市场地位

和声誉，也体现了对具有特定地域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地名商标的特殊

保护。

六、对地名的使用主体的判断。同行业的使用是应该判断主

观故意/恶意还是必要、合理？如果不是同行业，如何判断主观

故意/恶意？

（一）同行业使用主体的判断

同行业对地名的使用，应主要从主观故意/恶意以及使用的必要

性、合理性角度判断。若同行业经营者使用地名是为了正常表明产品

产地、特性等，且使用方式合理，不存在攀附他人商标声誉的故意，

则属于合理使用。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 7933号一案中，吴

某注册有第 3512756号“南庙”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 29类“豆腐

制品”等，并许可刘某在中国境内使用涉案商标。2019年 8月，刘

某发现邹某摊位批发销售南庙豆腐，邹某所使用豆腐模具及销售豆腐

成品上文字为“南庙梁溪南”，随后向法院提起了商标侵权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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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相关公众易将南

庙豆腐识别为宜春南庙镇范围内生产的豆腐，而注册商标中含有地名

的情况下，商标权人不得禁止在该地名标示区域范围内的经营者善意、

正当使用该地名。

然而，若同行业经营者使用地名的方式超出合理范围，如故意模

仿他人知名地名商标的包装、宣传方式，试图混淆消费者，以获取不

正当竞争优势，则可认定具有主观恶意，构成侵权。

例如，在（2016）鲁民终 309号“绵竹”一案中，“绵竹”虽是

四川的一个地名，但是其作为剑南春酒厂“绵竹牌及图”商标的主要

识别标识，“绵竹”商标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宣传，已经与剑南春酒厂

的白酒产品建立了对应的关联关系。相关公众在白酒产品上见到“绵

竹”字样，会自然联想到剑南春酒厂的白酒产品。绵虹酒业公司将

“四川绵竹”以醒目颜色突出放大使用于其白酒产品的瓶贴上，该种

使用方式已经超出了正当使用他人含有地名商标的范畴，而是起到了

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四川绵竹”无疑

与剑南春酒厂享有商标权的涉案“绵竹牌及图”商标以及“绵竹”

商标构成近似，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该白酒产品与剑南春酒厂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故绵虹酒业公司在其白酒产品上突出标注“四川绵

竹”的行为符合《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构成

商标侵权。

（二）非同行使用主体的判断

对于非同行业使用主体，判断主观故意/恶意需综合多方面因素。

若其使用地名与自身产品或服务并无直接关联，却刻意使用与知名地

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且可能导致消费者对两者产生混淆或误认，

应认定具有主观恶意。

例如，在（2024）最高法知民终 2316号“宋城”商标侵权案件

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赣州江南宋城运营方赣州瑞宏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不侵权，驳回宋城演艺全部诉求。赣州瑞宏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使用“江南宋城”系表征景区名称，并非商标性使用，是在遵

循历史文化传统和景区命名惯例的基础上使用该地名，且与宋城演艺

的“宋城”商标区别明显，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不存在

主观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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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地名商标侵权判定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问题，涉及地名使

用的必要性、与商业惯例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契合度、商品或服务产地、

商标保护范围、地名商标的驰名情况以及使用主体等多个方面。每个

维度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具体案件中需综合考量。

在司法实践中，应依据具体案件事实，权衡各因素，准确判定是

否构成侵权，以实现商标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一方面，要

充分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他人对地名商标的不当使用；另

一方面，也要避免商标权的过度扩张，保障社会公众对地名资源的合

理使用。同时，随着商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地名商标侵权的形

式和场景也在不断变化，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和判定标准，以更好

地适应新的挑战，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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